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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福耀集团通辽有限公司、福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2、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担保数量： 

（1）福耀集团通辽有限公司：公司本次为福耀集团通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 2 亿元人民币，公司累计为福耀集团通辽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 2 亿元人民币。 

（2）福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公司本次为福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 1 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公司累计为福耀集团

（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 1 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3、本次担保有无反担保：无 

4、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及本公告披露日止，本公司累计

为下属直接或间接的控股或全资子公司 3,500 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披露的

担保主债权金额）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福耀集团通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要及福耀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公司运营对资金的需要，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福耀集团通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福耀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公司

为子公司福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向德意志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申请银行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局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耀集团通辽有限公司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申请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为全资子公司福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香港）有

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5,000 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银行授信及向德意志银行及其

分支机构申请不超过 5,000 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福耀集团通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耀通辽”）注册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7,5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

资本的 75%；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出资 2,5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25%。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

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生产经营浮法玻璃及相关玻璃产品。（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福耀通辽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0,798.6425 万元人

民币，负债总额为 27,900.4156 万元人民币，所有者权益为 12,898.2269 万元人民

币，2013 年的营业收入为 9,661.8847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4,768.8341 万元人

民币。 

2、福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耀集团香港”）系由本公司于

2010年 1月在中国香港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 100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10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福耀集团香港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636.2676 万

美元，负债总额为 664.7230 万美元，所有者权益为 2971.5446 万美元，2013 年

的营业收入为 9,389.4906 万美元，净利润为 892.2194 万美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额度：本次公司为福耀通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 2亿元人

民币综合授信额度，为福耀集团香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为 1 亿美元

或等值人民币银行授信；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上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范围、担保期限、责任承担等）

以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德

意志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董事局意见 



董事局认为：公司为子公司福耀通辽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系为保证福耀通辽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为

子公司福耀集团香港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德意志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申

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系为满足公司福耀集团香港运营对资金的需要。公司为子

公司福耀通辽及福耀集团香港提供担保的风险低，安全性高。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及本公告披露日止，本公司累计为下属直接或间接

的控股或全资子公司 3,500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披露的担保主债权金额）银行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占本公司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按合并财

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数计算）784,263.5166 万元的 0.45%，

公司不存在为全资、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公司为福耀通辽及福耀集团香港的担保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为 84,469万元人民币（其中 1亿美元按 2013年 12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6.0969 折算），占本公司 2013年 12月 31日的净资产（按

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数计算）784,263.5166 万元的

10.77%。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